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校(班)資賦優異組教育專業課程審查表 
畢結(肄)業系(所) 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姓 名 陳○○ 

具修習資格學年度  110學年度第2學期 學 號 M0912001 

認 定 依 據 教育部109年6月1日臺教師(二)字第1090077221號函核定 

大 學 生 
※不符規定者，請退
還學生補正後再送 

已完成本系(所)申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審查之相關規定 
※大學部應屆畢業生需另於公告規定期間內繳交學士學位證書影本 

自我檢核 系所檢核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研 究 生  
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
第26條規定，已取得學士
學位之碩、博士班師資
生，需修畢碩、博士畢業
應修學分(不含學位論文) 
※不符規定者，請退
還學生補正後再送 

□本系(所)規定畢業學分數為：_____學分(必修 ___學分，選修___學分，論文指導 ___ 學分)。 

□申請人已修畢學分數 ____學分(必修 ___學分，選修____ 學分，論文指導___學分) 

本學期尚修習____ 學分(必修___ 學分，選修___學分，論文指導___學分)，符合申請學位論文口試應修

課程與學分數，得申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審查。 

□本學期結束前須完成                   (須提供歷年成績單及本學期選課一覽表，以利系所審查) 

□其他                                       

自我檢核 

□符合□不符合 

系所檢核 

□符合□不符合 

申請人親簽：               （電腦打字輸入視同簽名負責） 

畢 ( 肄 ) 業 系 所 

承 辦 人 核 章 
 

畢 ( 肄 ) 業 系 所 

系主任(所長)核章 
 

序號 教育專業科目名稱 學分數 修習學年度及學期 成績 備   註 

1 教育概論 2 109一 88 抵免 

2 教育心理學 2 109二 88 抵免 

3 班級經營 2 109一 88 抵免 

4 教學媒體與運用 2 111二 88  

5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110一 88  

6 特殊教育導論 3 110二 88  

7 資賦優異教育概論 2 112一 88  

8 資優教育專題研究 2 113二   

9 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 2 110二 88  

10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 3 111二 88  

11 資優教育課程模式 2 111二 88  

12 多元智能理論與應用 2 112一 88  

13 應用行為分析 2 112二 88  

14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一) 2 111一 88  

15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二) 2 111二 88  

16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一) 2 112一 88  

17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二) 2 113二   

18 跨領域課程設計與教學 2 111二 88  

19 資優教育課程發展與調整 2 112一 88  

20 創造力教育 2 113二   

21 資優學生心理輔導與情意教育 2 110一 88  

22 資優學生獨立研究指導 2 112一 88  

23 社會技巧 2 113二   

總計 48  
依本校規定應修畢 
1門人文關懷課程 生涯規劃 2 111一 88 2  

依 技 職 法
及 教 育 部
規 定 應 修
課 程 ， 請
擇 一 方 案
修習 

方案一 教育議題專題 2 112二 
88 

2 
至本校開課系統選課時，於備註欄中註
記，本課程議題包含：生涯規劃9小時+職
業教育與訓練9小時，可免額外修習「職
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 

方案二 
生涯規劃 2   2  

職業教育與訓練 2   2  

申請人親簽：               （電腦打字輸入視同簽名負責） 

特殊教育系承辦人

核 章 
 

特殊教育系主任

核 章 
 

備註：  
1.修習學年度及學期登打方式110學年度第1學期修習「110一」、111學年度第2學期修習「111二」、111學年度暑期修課「111暑」 
2.請印出紙本，並將所有資料備齊後送系所審查(另需提供登打好之 word檔)。 

請依學分一覽表

之課程名稱及順

序由上往下登打 

請檢附已核章之抵

免申請表，未檢附

者該科不予採認 

資賦優異組擋修課程如下表： 

擋修科目名稱 先修科目名稱 

資優教育課程模式 資賦優異教育概論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一） 資賦優異教育概論、資優教育課程模式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二） 資賦優異教育概論、資優教育課程模式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一）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一）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二）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二） 

 

※105學年度起具師資生資格者，應修「職
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相關科目 

※「教育議題專題」課程 如包含職業教育
與訓練及生涯規劃至少各9小時可免額外修
習「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資賦優異組)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110學年度） 

109年6月1日臺教師(二)字第1090077221號函核定 

一、 一般教育專業課程(應修至少 10學分)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 

（4科選 2

科） 

教育概論                1 2 

教育心理學              2 2 

教育社會學 2 

教育哲學 2 

必修 

（9科選 3科) 

教學原理與實務 2 

班級經營                3 2 

學習評量 2 

教學媒體與運用          4 2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輔導原理與實務          5 2 

生涯規劃(註 3) 2 

職業教育與訓練(註 3) 2 

教育議題專題(註 3) 2 

 

二、特殊教育專業課程(應修至少 28 學分) 
 (一) 教育基礎(應修至少 9學分)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 特殊教育導論               6 3 

必修 資賦優異教育概論           7 2 

必修 資優教育專題研究           8 2 

2 選 1 
特殊族群資優教育 2 

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         9 2 
 

(二) 教育方法(應修至少 9學分)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 特殊教育學生評量           10 3 

必修 資優教育課程模式           11 2 

3 選 2 

區分性課程與教學 2 
多元智能理論與應用         12 2 

應用行為分析               13 2 
 
 
 
 



 

(三) 教育實踐(應修至少 10學分)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一）      14 2 

必修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二）      15 2 

必修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一）          16 2 

必修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二）          17 2 

2 選 1 
跨領域課程設計與教學            18 2 
議題融入特殊教育教學設計 2 

 
 
三、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知識課程(應修至少 10 學分)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必修 資優教育課程發展與調整           19 2 
必修 創造力教育                       20 2 
必修 資優學生心理輔導與情意教育       21 2 
必修 資優學生獨立研究指導             22 2 

2 選 1 
領導才能教育 2 
社會技巧                         23 2 

 

 

 

備註： 

1. 一般專業教育課程應修至少10學分，特殊教育專業課程應修至少28學分(教育基礎應修至少9學

分、教育方法應修至少9學分、教育實踐應修至少10學分，其中教育實踐課程應達教育專業課

程總學分數三分之一，可包含特殊需求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知識課程10學分)，特殊需求

領域及領域/科目調整教學知識課程應修至少10學分，至少修習48學分。 

2. 人文關懷系列課程，應於參加教育實習前修畢任1門課程(至少2 學分) ，可由下表課程之人文

關懷系列課程選修，亦可從通識中心或各系所開設之人文關懷課程中選修（不得納入48教育學

分），他校修習人文關懷系列課程不予抵免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人文關懷系列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生命教育 2 
人權教育 2 
鄉土教育 2 
海洋教育 2 
性別意識與校園文化 2 
生涯規劃 2 

3. 110學年度起師資生應修畢各1門「職業教育與訓練」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亦即110學年度

起師資生可修畢教育實踐課程「教育議題專題」（應包含職業教育與訓練及生涯規劃至少各9小

時）或修畢各1門「職業教育與訓練」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由「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

涯規劃」相關科目一覽表中選修（得納入教育學分），亦可從通識中心或各系所開設之相關科

目選修（不得納入教育學分）。 



4. 資賦優異組擋修課程如下表： 

擋修科目名稱 先修科目名稱 

資優教育課程模式 資賦優異教育概論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一） 資賦優異教育概論、資優教育課程模式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二） 資賦優異教育概論、資優教育課程模式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一）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一）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二）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二） 

 

5. 註記次專長者須修畢中等教育專門課程（依任教科目）26-50學分。 

6. 同時修畢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中等教育專業課程26學分及專門課程(依任教科目)26-

50學分）者可取得雙證。 

7. 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資賦優異組)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

由特殊教育學系協助開設。 

8. 師資生每學期修習本表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上限為本表應修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如當學期預

計畢業者，得加修至多二科教育專業課程。 

暑期修習本表教育專業課程至多列計3門科目或6學分，上述暑期學分不列入學期修習學分總數，

且不計入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惟暑期所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得併入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學分數計算。 

9. 上述教育專業課程科目之認證，須由學生所屬系所進行初審，並經特殊教育學系及師資培育中

心進行複審通過後予以認證。 

10. 本表自110 學年度起師資生適用，109學年度(含)以前得適用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師資生修習 

「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相關科目修課方案說明  

 
 

一、課程規劃及開課方面： 
依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及教育部 106 年 6 月 1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60076930 號函 106 年 5 月 25 日「研商技職教育法第 24 條納入師資職前教育作法」會議紀

錄辦理，105 學年度起取得起師資生資格者，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教育專門課

程或普通課程)中須修習「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以下簡稱二科目)相關科目。 
二、師資生修課及採認說明如下： 

110 學年度起取得師資生資格者，應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前，修畢各 1 門「職業教育

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須依各開課單位規定選課修習，並依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屬性採認學分，成績及格者將記載於教育學分證明書。 

對象 修課方案 說明 

110 學年度起 
取得師資生資格者 

(擇 2-1 或 2-2 任一方案完成) 
 
師資生來源包括： 
110 學年度公費生、 
110 學年度特教系師培生 
110 學年度外加名額師資
生、 
110 年 12 月甄選教育學程生 

(2-1)110 學年度修習內含前述二
相關主題至少各 9 小時教育
實踐課程「教育議題專題」 

師資生修畢課程且成績及格。 

(2-2)分別修習「生涯規劃」、「職
業教育與訓練」二科目相關
課程。 

依據師資培育中心公告之
「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
規劃」相關科目一覽表修習。 
師資生修畢該二課程且成績及
格。 

 



 

「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一覽表  

 
一、 依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24條第1項規定、教育部106年5月12日臺教師(二)第1060068553

號函、教育部106年5月25日「研商技職教育法第24條納入師資職前教育作法」會議決議、105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第1次臨時會議及師資培育中心106年6月2日師培字第

1061000266號函辦理。 
二、 適用對象： 

110 學年度起取得師資生資格者，應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前，修畢各 1 門「職業教

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科目，須依各開課單位規定選課修習，並依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屬性採認學分。 
 

相關科目
課程類屬 編號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屬性 

開課單位 採認對象 備註 教育

專業

課程 

專

門

課

程 

普

通

課

程 

職業教育
與訓練 1 職業教育與訓練 2 ˇ   

師資培育
中心、工業
教育與技
術學系及
財務金融
技術學系 

全校師資生 

 

生涯規劃 

1 生涯規劃 2 ˇ   

師資培育
中心、工業
教育與技

術學系及
財務金融
技術學系 

全校師資生 

 

2 願景激發與執行 2     ̌  通識教育
中心 

全校師資生 
 

3 生命探索發展與實踐  2     ̌  通識教育
中心 

全校師資生 
 

4 生涯輔導與諮商 3   ˇ   

輔導與諮
商學系 

 

僅適用輔導科 
師資生 

 

5 生涯輔導與諮商研究 2   ˇ   
 

6 
生涯規劃課程設計與
實施 

2   ˇ   
 

7 
生涯與職業資訊分析
與應用 

2  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 

修課資訊及檢附資料一覽表 

系所 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姓 名 陳○○ 學號 M0912001 

手機 
0912-

xxx000 

本人  年  月  日已確實自我檢核符合申請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相關規定，並瞭解

如經校方檢核未符規定，將無法取得上述證明書，且將不具教師資格考試報考資格。 

申請人親簽：            （電腦打字輸入視同簽名負責） 

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應至少二學年(四學期，暑修不算學期數)，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為
該師資類科要求最低總學分數三分之一，暑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至多列計 3門科目或6
學分，上述暑期學分不列入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且不計入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惟暑期所修
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得併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數計算。 
請填寫您每學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的總學分數，並於最後一學期填寫尚缺課程名稱 

修習之學
期數 

修習學年度
及學期 

修習總學
分數 

修習之學
期數 

修習學年度
及學期 

修習總學
分數 

修習學年
度及學期 

尚缺哪幾門課（課程名稱） 

第一學期 109一(抵免) 4 第六學期 111二 4 

113二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二) 
重度障礙教育 
成績未到 

第二學期 109二(抵免) 2 第七學期 112一 4 

第三學期 110一 6 第八學期 113一 8 

第四學期 110二 8 第九學期 113二 4  

第五學期 111一 8 第十學期    

教育專業課程審查應檢附表件自我檢核表 

□身份證正面影本(A4紙正常影印無須放大、勿裁切)  

□學士學位證書影本(非應屆生、碩士班同學需繳交)、應屆畢業之大學部同學請留意師培中心公告繳交日期 

□歷年成績單正本(須用螢光筆劃記教育專業課程)  
□有教育專業課程申請抵免者請檢附已核章之抵免申請表(外校教育專業課程抵免者需另行檢附
外校成績單正本) 
□教育專業課程審查表               

□劃記之教育專業學分一覽表乙份       

□檢附郵局 bag1一般便利袋 65元，並書寫7月底至8月初有人可以協助收件之地址 

 
※登打好之教育學分證明審查表 WORD檔，請以班為單位上傳雲端，以利下載修改。 

參加當年度教師資格考試說明： 

一、申請暫准報名者應繳交「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影本、「大學以上學位證書」影本，以

碩、博士生身份報考者，需額外繳交「碩、博士學位畢業應修畢學分(不包括論文)」之證明。 

二、未依期限內繳驗或經審查不符合資格者，即屬「自始不具考試資格」，考生本次考試無效。 

三、大學部師資生請於114年7月3日(星期四)下午4時前繳交學士學位證書影本。 

四、研究所師資生應於114年7月3日(星期四)下午4時前繳交「修畢碩博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證

明」。 

 
 
 
 
 
 
 



 

登打範例 1：日間部     

 

 



 

登打範例 2：進修學院   

 



 

108一具教育學程修習資格 
註：若於具修習資格前預修課程者，請檢

附已核章之教育學程抵免學分申請

表，未附者該科不予採認。 

 

資賦優異組擋修課程如下表： 

擋修科目名稱 先修科目名稱 

資優教育課程模式 資賦優異教育概論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一） 資賦優異教育概論、資優教育課程模式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二） 資賦優異教育概論、資優教育課程模式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一）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一） 

特殊教育教學實習（二） 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二） 

 

(1)教育專業課程之修業年限，應至少二學年(四學

期，暑修不算學期數)。 

(2) 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為該類科總學分數之三分

之一；如當學期預計畢業者，得加修至多二科教

育專業課程。暑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

至多列計 3門科目或6學分，上述暑期學分不列入

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且不計入教育專業課程之修

業年限，惟暑期所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數得

併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數計算。 

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取消資格： 

(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不及格且經次一學期(含休學後之次學

期)輔導後仍未達標準。（學業平均成績及格：大學部60

分、研究所70分） 

(二)學期操行成績未達85分以上或遭小過(含)以上處分。 
 

修課學期數            1 

修課學分數            9 

修課學期數       2    3 

修課學分數      10   10 

修課學期數       4    5 

修課學分數       7    4 

修課學期數       6    7 

修課學分數       4    4 



特別注意身份證上是否

有「特殊字」 

「溫」或「温」 

「黃」或「黄」 

「涂」或「凃」 

「塗」或「𡍼」 

「真」或「眞」 

「啟」或「啓」 

「為」或「爲」 




